
证券代码：831641        证券简称：格利尔        公告编号：2024-015 

 

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和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2 年 12 月 2日，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格

利尔”）初始发行普通股 10,500,000 股，发行方式为直接定价发行，发行价格

为 9.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8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7,064,150.94 元，到账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因行使超额配售取得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5,120,000元，到账时间为 2023年 1 月 3日。 

   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为 11,592.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

额 1,373.58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0,218.42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

用途 

实施主

体 

募集资金计划投

资总额 

（调整后）（1）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2） 

投入进度（%） 

（3）=（2）/

（1） 

1 

智 能 制 造

基 地 建 设

项目 

格利尔 52,247,100.00 10,102,783.84 19.34% 

2 研 发 中 心 格利尔 30,691,300.00 4,459,968.00 14.53% 



建设项目 

3 
补 充 流 动

资金 
格利尔 19,245,750.94 19,250,915.12 100.03% 

合计 - - 102,184,150.94 33,813,666.96 33.09%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元） 

格利尔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铜山

支行 

637494026 3,034,622.30 

格利尔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铜山

支行 

结构性存款 35,000,000.00 

格利尔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铜山

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5,000,000.00 

格利尔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铜山支行 
475478471097 802,031.76 

格利尔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铜山支行 
结构性存款 26,000,000.00 

格利尔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云龙

支行 

1106020229210465603 0.00 

合计 - - 69,836,654.06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概况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

途投资项目

名称 

变更前拟投资金

额 

变更后拟投资金

额 

募集资金用途变

更的主要原因 

1 
智能制造基

地建设项目 
89,247,400.00 119,938,700.00 

见下文“（二）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原因” 

2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30,691,300.00 19,507,100.00 

见下文“（二）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原因” 

3 
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19,245,750.94 19,245,750.9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未变更 

合计 - 139,184,450.94 158,691,550.94 - 

公司募投项目变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如下表列示：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投资项

目名称 

变更后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主要原因 

1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

目 
63,431,300.00 

见下文“（二）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原因”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9,507,100.00 
见下文“（二）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原因”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9,245,750.9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未变更 

合计 - 102,184,150.94 - 

1、“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追加投资及建设内容变更 

公司拟对“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进行追加投资，项目总投资预计增至

11,993.87 万元，比原投资总额 8,924.74 万元增加了 3,069.13 万元，其中

1,118.42 万元拟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调入，剩余资金全部以自有资金追加

投入。上述新增投资将用于项目建设及设备采购等项目。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原计划采用新建方式建设总部生产研发综合楼

（第四层除外）和高标准厂房，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的建设内容，全部用于新建



一体化两层高标准厂房，满足公司未来发展需要。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金额变更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计划新建总部生产研发综合楼的第四层作为研发中

心，募投项目拟变更为以公司现有总部大楼 B 座东区一层和二层作为研发中心；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由 3,069.13万元调整至 1,950.71万元。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公司综合考虑两个厂区规划，使整个园区布局更标准化、合理化，有利于实

现建设智能制造工厂、绿色模范工厂的目标。 

1、“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变更及追加投资的原因 

（1）扩大单层厂房面积，降低管理难度及管理成本，利于长远发展 

为满足长远生产规划，变更后的“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全部用于建设高

标准厂房，厂房单层使用面积更大，可实现单层完成全部生产工序，减少了物流

周转，实现区域内 AGV无人物流运输，单层区域内产品实现全过程管理，可大幅

降低管理难度，提升管理效率，降低制造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满足客户需求，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2）优化高标准厂房布局，提高厂房利用率 

公司综合考虑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及募集资金

投资效率，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抢抓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公司拟对

高标准厂房内部布局进行调整，将原料及成品仓库进行集中规划，减少仓储管理

及检验人员需求，从而提高厂房利用率降低管理成本。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原因 

公司对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统筹规划，新建一体化两层高标准厂房将全部用

于实施“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综合考虑了公司园区布局、容积率及研发生

产需求等因素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拟由原计划的新建总部生产研

发综合楼第四层调整为现有总部大楼 B座东区一层和二层，项目变更后调减的募

集资金将用于“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 



1、变更后“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面积约 23,200 平方米，含 SMT 车间、组装车间、电感变压器

车间、中试生产线、仓库等。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11,993.87 万元，其中建设投

资 11,389.96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资金 占比 

一 建设投资 11,389.96 94.96% 

1 工程费用 10,857.92 90.53% 

1.1 建筑工程费 6,960.00 58.03% 

1.2 设备购置费 3,748.00 31.25% 

1.3 设备安装费 149.92 1.25%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0.30 1.67% 

3 预备费 331.75 2.77% 

二 铺底流动资金 603.91 5.04% 

三 项目总投资 11,993.87 100.00%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 年，项目计划在 T+1 和 T+2 年完成建筑建造及装修；

T+2 年完成设备购置、设备安装及调试，做好生产准备。本项目预计在 T+3 年

开始试生产，预计达产 60%；T+4 年预计达产 80%；T+5 年开始产能完全释放，

达产 100%。 

（4）效益测算 

本项目计划新增智慧路灯照明产品产能 2 万套，工业及特种照明产品产能

11 万套，健康照明产品 5 万套，电感变压器产品产能 160 万套。项目建设完成

进入稳定经营期后，据测算达产年份可实现销售收入 20,766.00 万元；本项目所

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9.51%，静态回收期为 6.35 年，动态回收期为 8.69 年。 

2、变更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 



（1）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内容主要为研发中心建设所需要的场地装修费、设备购置费、

设备安装工程费、课题研发费等方面的费用。项目总投资 1,950.71 万元，其中

工程费用 1,446.41 万元，项目投资规模及明细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占比 

一 建设投资 1,520.71 77.96% 

1 工程费用 1,446.41 74.15% 

1.1 建筑工程费用 300.00 15.38% 

1.2 设备购置费用 1,091.82 55.97% 

1.3 设备安装费用 54.59 2.80% 

2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30.00 1.54% 

3 预备费 44.29 2.27% 

二 研发费用 430.00 22.04% 

1 项目研发费用 400.00 20.51% 

2 研发人员培训费 30.00 1.54% 

三 项目总投资 1,950.71 100.00%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本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4 个月，T+1 和 T+2 年完成场地建设及装修；T+2

年完成软硬件设备购置及安装、人员调动、招募及培训；T+2 下半年建立系统

流程、试运行及鉴定验收；T+3 正式全面启动课题研究工作。 

（4）效益测算 

本项目为研发项目，不涉及效益测算。 

 

（四）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可行性分析 

1、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用途可行性分析 

（1）强大的技术实力与研发能力，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基础 



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设有江苏省工业企业技术中心和江苏省工程中

心，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工作。历经十余年实践和积累，公司掌握了

多项核心技术，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拥有专利 164 项，其中发明专利 22 项，

实用新型专利 91 项，外观专利 51 项，取得软件著作权 18 件。照明业务方面，

公司具备产品自动测试系统设计能力、应急灯具电池保护技术、智慧照明控制技

术等；磁性器件方面，公司采用扁线立绕等创新工艺，以及公司掌握的变压器自

动化绕线技术，通过改变结构和绕组设计等方式不断提高磁性器件的产品性能。

强大的技术实力与研发能力，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基础。 

（2）公司客户资源优质，为项目产能消化提供保障 

优质的客户资源是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公司深耕 LED 照明和磁性

器件领域，积累了优质的客户资源，与锦浪科技、动力源等国内龙头企业以及库

珀照明、ABL 等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一方面以高品质产

品、全方位服务进一步增强已有客户合作黏度，积极深挖老客户的新需求，保证

公司业务稳定成长；另一方面利用积累的行业美誉度积极拓展禾迈股份等新的战

略客户，抢占下游行业发展先机。公司客户资源优质，为项目产能消化提供保障。 

（3）扎实的产品质量管理能力，为募投项目提供品质保障 

公司坚持国际化经营战略，客户涵盖亚洲、北美、欧洲等地区。公司严格按

照国际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管理及质量控制，已取得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IATF16949 质量管理体系、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

理体系、GB/T27992 售后服务评价体系等国际化认证，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质量控

制体系。同时，公司多项产品取得了美国 UL 产品认证，为公司全球化扩张提供

了支撑。 

公司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及获得的一系列质量认证将提高本项目产品的

安全性，有助于新工厂的建设以及后期产品生产，确保出库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标

准和相关要求，从而提高公司产品的质量优势。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分析 

（1）专业的研发团队，为项目提供人才支持 



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江苏省工业企业技术中心和江苏省工程中

心。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培养了培养一支稳定的专家服务团队，发掘了拥有研

发相关专业知识、多年从事行业相关产品研发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 

未来，公司将继续大力引进高端技术人员，加强创新型研发人才的培养、高

级研发人员队伍的建设，不断扩大在照明设备领域的人力资源建设。公司持续发

展的专业化研发团队为本项目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 

（2）公司深耕行业多年，能够准确把握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公司核心技术团队拥有多年从业经验，对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照明、

磁性器件等细分行业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可根据行业发展特点、技术趋向，适时

调整市场战略布局。公司根据交通强国政策对综合交通提出的建设要求，不断完

善和扩展智慧照明平台，并将智慧照明和智慧交通相融合，开发出一系列符合项

目场景的智慧路灯。同时，在智慧城市概念兴起之时，公司正确把握了智慧城市

建设拉动智慧照明产品需求的趋势。磁性器件业务领域，公司抓住新能源发展机

遇，拓展光伏逆变器用磁性器件，目前已成为公司重要业务版块，同时积极拓展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应用领域的新型磁性器件产品，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增

长动力。 

前瞻性的战略布局能够帮助公司准确把握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有针对性

的研发，提升产品竞争力，占领新市场。 

 

三、决策程序 

（一）审议程序 

2024 年 2 月 2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公司

拟对“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进行追加投资，项目总投资预计增至 11,993.87

万元，比原投资总额 8,924.74万元增加了 3,069.13万元，同时变更募投项目实

施方式，由新建方式建设总部生产研发综合楼（第四层除外）和高标准厂房变更

为一体化两层高标准厂房；“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项目变更，由新建总部生产研

发综合楼的第四层作为研发中心变更为以公司现有总部大楼 B 座东区一层和二



层作为研发中心；募投项目金额由 3,069.13万元调整至 1,950.71万元。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四、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具体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及使用自筹资金对“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追加投资是

基于公司未来工作需要，符合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需求，有利于募投项目实

施目标的达成，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北京证券交易所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及追加投资事项有利

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要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和业务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对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事项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的事项无异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符合募投项目的实

际建设需求、契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公司募投项目变更及自

有资金追加投资已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六、备查文件 

《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变更

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的核查意见》 

 

 

 

 

格利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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